
國家人權委員會          出國日期：2024 年 9 月 23 日至 27 日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AIWAN   報告日期：2024 年 11 月 26 日 

 

 

 

國家人權委員會 

「赴泰國出席APF年度會員大會」 

出國報告 

 

 

代表團成員 

委員： 陳 菊、王幼玲、高涌誠、林文程 

幕僚： 鄒筱涵、葉曉岑、王映潔、蘇炫安  

 

 

 

 



    

i 

 

國家人權委員會「赴泰國出席 APF年度會員大會」 

出國報告 

目次 

壹、 前言 ...................................................................................... 1 

一、 緣起與依據 ...................................................................... 1 

二、 行程摘要 .......................................................................... 1 

三、 代表團成員 ...................................................................... 2 

四、 代表團在泰國期間會晤人士 .......................................... 2 

貳、 APF簡介 ............................................................................. 4 

一、 APF成立背景 ................................................................. 4 

二、 APF組織與治理架構 ..................................................... 4 

（一） 會員等級與入會規定 ............................................. 4 

（二） 組織與治理架構 ..................................................... 5 

（三） 年度會員大會及雙年研討會 ................................. 6 

參、 人權會參與 APF會議情形 ............................................... 8 

一、 人權會受邀參加本屆 APF 會議之背景 ........................ 8 

（一） 我國政府機關與 APF 互動情形 ............................ 8 

（二） 人權會成立後與 APF 互動情形 ............................ 8 

（三） 大會議程 ............................................................... 12 

二、 人權會代表團參與本屆 APF會議之現場情形 .......... 16 

（一） 年度會員大會議案討論 ....................................... 16 

（二） APF 與公民社會組織對話 ................................... 25 

（三） 會員與觀察員發表 ............................................... 27 



    

ii 

 

（四） 資深幕僚會議 ....................................................... 34 

（五） 重要交流成果 ....................................................... 35 

肆、 會晤政府及公民社會組織人員 ....................................... 37 

一、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37 

二、 亞洲人權論壇 ................................................................ 37 

伍、 心得與建議 ....................................................................... 39 

一、 與 APF 合作日趨深化，擴大國際雙邊/多邊交流 ..... 39 

二、 積極深化與 APF及其會員之合作 .............................. 39 

（一） 強化參與 APF工作小組 ...................................... 39 

（二） 推動跨國合作計畫 ................................................ 40 

（三） 強化高層與國際機構互動 .................................... 40 

（四） 透過 APF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 .......................... 40 

三、 爭取與聯合國體系互動之機會 .................................... 40 

（一） 加強與 GANHRI交流 .......................................... 40 

（二） 培養國際友臺力量支持人權會............................ 41 

四、 強化專題發表及資深幕僚交流 .................................... 41 

（一） 持續積極參與專題發表 ........................................ 41 

（二） 強化幕僚層級之國際合作 .................................... 41 

五、 研議支持亞洲地區人權捍衛者 .................................... 41 

陸、 附錄 1、行程照片及花絮 ................................................ 43 

柒、 附錄 2、人權會空服員服儀性別歧視調查案簡報 ........ 50 

捌、 附錄 3、APF會員機構列表 ........................................... 59 

 



    

1 

國家人權委員會「赴泰國出席 APF年度會員

大會」出國報告 

壹、前言 

一、緣起與依據 

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下稱人權會）陳菊主任委員於

2023年 7月 5日首次獲「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sia 

Pacific Forum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下稱 APF）」

正式邀請，以觀察員身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年度會員大會及

雙年研討會。人權會幕僚依照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賦予與

國際組織、各國國家人權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等交流及合作，

共同促進人權保障之職責，積極展開規劃與籌辦。 

今（2024）年 4 月 13 日至 20 日，人權會蔡崇義前副主

任委員偕同鴻義章委員、王榮璋委員、王幼玲委員、葉大華

委員組團率 6名幕僚赴澳洲訪問，期間於 4月 17日在雪梨與

APF秘書處交流，即再度獲邀以會議觀察員身分參加本次年

會。至 8月 15日，陳菊主任委員再次收到 APF正式邀請函，

並於 9月 23日至 27日偕同王幼玲副主任委員、高涌誠委員、

林文程委員組團率 4 名幕僚赴泰國曼谷參加年會。另本次赴

泰國開會期間，亦和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交流，及拜

會亞洲人權論壇（Forum-Asia）。 

二、行程摘要 

(一) 日期：2024 年 9月 23 日至 27日，共 5日。 

(二) 地點：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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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程摘要：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 程 摘 要 

1 9/23 一 臺北曼谷 

2 9/24 二 出席 APF年度會員大會（第 1日） 

3 9/25 三 出席 APF年度會員大會（第 2日） 

4 9/26 四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報告及交流 

5 9/27 五 拜會亞洲人權論壇；曼谷臺北 

三、代表團成員 

(一) 團長：陳菊主任委員。 

(二) 團員：王幼玲副主任委員、高涌誠委員、林文程委員。 

(三) 隨行幕僚：鄒筱涵執行秘書、葉曉岑專門委員、王映潔秘

書、蘇炫安約聘專員。 

四、代表團在泰國期間會晤人士 

(一) APF成員、觀察員及秘書處人員等，其中包含： 

1. 約旦國家人權中心主席薩瑪爾 ‧哈利德 ‧哈吉 ‧哈珊

（Samar Khaled al Haj Hassan）女士。 

2. 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艾特尼克 ‧諾瓦 ‧席季若

（Atnike Nova Sigiro）女士。 

3.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安昌浩（Chang Ho Ahn）先

生。 

4. 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拉比亞‧賈維里‧阿卡

（Rabiya Javeri Agha）女士。 

5. 菲律賓人權委員會主席理查德‧波波-拉托克（Richard 

Palpal-Latoc）先生，委員法伊達‧馬尼里‧杜馬爾帕

（Faydah Maniri Dumarpa）女士、及委員貝達‧安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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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埃普雷斯（Beda Angeles Epres）先生。 

6. 澳洲人權委員會主席修‧德克雷澤（Hugh de Kretser）先

生。 

7. 泰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蓬普拉派 ·甘查納林

（Pornprapai Ganjanarintr）女士。 

8. 紐西蘭人權委員會準首席人權委員史蒂芬‧瑞恩波

（Stephen Rainbow）先生、及障礙者權利委員普魯登

斯‧沃克（Prudence Walker）女士。按：瑞恩波先生嗣

於 2024年 11月正式就任。 

9. 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庫南‧賈加爾賽汗（Khunan 

Jargalsaikhan）先生。 

10. 尼泊爾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莉莉‧塔帕（Lily Thapa）女

士。 

11. 斐濟人權與反歧視委員會執行長露綺妮綺妮‧樂瓦拉

夫（Loukinikini Lewaravu）女士。 

12. 巴勒斯坦獨立人權委員會執行長阿瑪爾 ‧德維克

（Ammar Dwaik）先生。 

13. APF秘書處主任齊倫‧費茲派翠克（Kieren Fitzpatrick）

先生、性別平等與能力培訓經理法索哈‧艾莎（Fasoha 

Aishath）女士。 

14. 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下稱 GANHRI）代表。 

(二)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張俊福大使及辦事處人員。 

(三) 亞洲人權論壇執行長瑪麗‧艾琳‧D‧巴卡爾索（Mary Aileen D. 

Bacalso）女士及各專案計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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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PF簡介 

一、APF成立背景 

APF 成立於 1996 年，係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最重要之國

際人權組織，核心宗旨為支持本地區各國家依 1993年聯合國

通過之《巴黎原則》設置獨立性國家人權機構，並協助強化

國家人權機構之運作效能。 

 APF在成立之初，只有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印度及

印尼 5 個創始成員，隨著亞太地區更多國家人權機構陸續成

立並申請加入，截至 2024年 11月，APF已擴大至擁有來自

南亞、西亞、北亞、中亞、東南亞及太平洋區域的 27個會員

機構。1APF為其成員機構提供建議、訓練及資源，協助各國

落實保護、促進及監督維護人權，也持續為尚未設立國家人

權機構的亞太國家提供支持協助。 

在由全世界各國家人權機構組成的 GANHRI中，APF與

「歐洲國家人權機構網絡（簡稱 ENNHRI）」、「非洲國家人權

機構網絡（簡稱 NANHRI）」及「美洲大陸促進和保護人權國

家機構網絡（簡稱 RINDHCA）」共同構成支持 GANHRI 運

作的 4大區域網絡。 

二、APF組織與治理架構 

（一）會員等級與入會規定 

依 APF章程第 11條規定，該論壇會員分為「A」級會員

（‘A’ accredited members）以及「B」級會員（‘B’ accredited 

                                      
1 APF完整會員機構列表詳見本報告「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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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分別是經由 APF論壇理事認定為「符合《巴黎原

則》」與「部分符合《巴黎原則》」的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

有意申請成為 APF會員的機構，必須在填寫入會申請表格時

依章程規定附上由 GANHRI提供的評鑑等級證明，作為申請

支持文件，以利 APF論壇理事於下一次會議決議是否同意該

申請機構入會。2 

又根據 APF章程第 12條規定，當 APF論壇理事認為某

一成員機構不再符合或部分符合《巴黎原則》時，得隨時提

議審視該機構的會員資格，並決定予以降級、暫停或結束。

截至 2024年 9月底，APF共擁有 18個 A級會員、9個 B級

會員；原先為 A級會員的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其會員資

格則處於中止狀態。 

依 APF章程第 11.2（c）及第 11.3（c）條規定，A級會

員具有於會員大會投票與任命一名論壇理事的權利，B 級會

員則僅具有參與會議之權利。另 APF章程第 12.3條規定，資

格遭到暫停的會員，在論壇理事的邀請下仍可參與會議。 

（二）組織與治理架構 

依 APF 章程規定，APF 以其 A 級會員機構指派之理事

組成的「論壇理事會（Forum Council）」作為決策單位，並以

論壇理事會任命之「秘書處（Secretariat）」作為執行單位。 

APF論壇理事會負責決定 APF之政策與發展目標、受理

區域內國家人權機構申請入會決定，以及行使其他章程所定

                                      
2 詳見「APF章程（2018 年 1月修訂）」：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resources/apf-

constitution/。另依據 APF會議議事規則等較早時期制訂的文件，A級會員也被稱為

「正式會員（full members）」，B級會員也被稱為「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s）」。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resources/apf-constitution/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resources/apf-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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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項權力。依 APF 章程第 14 條規定，論壇理事會主席係

由論壇理事互選產生，期間也自動擔任 APF年度會員大會之

會議主席。現任 APF論壇理事會主席經本（29）屆年度會員

大會選舉，由約旦國家人權中心主席哈珊女士擔任，任期為

2024年至 2026年。 

APF秘書處負責 APF日常運作之事務性工作，包括籌辦

APF年度會員大會、執行論壇理事會各項決議，協助會員機

構辦理教育培訓及發展專業計畫，提供成員機構向 GANHRI

申請評鑑符合《巴黎原則》程度之諮詢建議，協助本地區之

國家依據《巴黎原則》成立國家人權機構等工作。其辦公室

地址設於澳洲雪梨，目前秘書處成員包括主任費茲派翠克先

生等約 10位專職工作人員。 

另依 APF 於 2018 年第 23 屆會員大會之決議，APF 另

設立「治理委員會（Governance Committee）」作為輔佐性的

治理單位，由 APF主席、副主席以及論壇理事會推選的特定

理事等 5 名成員組成，成員任期亦為 2 年，負責就廣泛事項

向 APF會員提出建議。 

（三）年度會員大會及雙年研討會 

自 APF設立以來，每年皆由各會員機構輪流籌辦年度會

員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簡稱 AGM），自 2011年起

更每隔 2 年舉辦一場雙年研討會（Biennial Conference），針

對重要人權議題，廣邀亞太地區人權機構、政府及非政府組

織與學者專家交換經驗及討論對策。歷屆雙年研討會辦理情

況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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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會議時間 主辦機構 會議地點 會議主題 

1 2011年 9月 泰國 曼谷 人權與發展權 

2 2013 年 9月 卡達 杜哈 民主轉型與人權 

3 2015 年 8月 蒙古 烏蘭巴托 酷刑防制 

4 2017 年 11月 阿富汗 曼谷 衝突與人權 

5 2019 年 9月 韓國 首爾 對抗仇恨與歧視 

6 
2023 年 9月 
（疫情後首次） 

印度 新德里 氣候變遷與人權 

7 
2025 年 9月 
（預計） 

斐濟 蘇瓦 待公布 

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影響，APF於 2020年、2021年及 2022

年，皆改以線上會議形式辦理年度會員大會，亦未舉辦雙年

研討會，直至 2023年方恢復舉辦實體年會暨雙年研討會。經

本屆（2024）年會選舉，下屆（2025）年會暨雙年研討會將

由斐濟人權與反歧視委員會主辦，雙年研討會主題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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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權會參與 APF會議情形 

一、人權會受邀參加本屆 APF會議之背景 

（一）我國政府機關與 APF互動情形 

在 2020年國家人權委員會設立以前，我國監察院、總統

府、外交部等政府機關，皆曾與 APF論壇理事會及秘書處展

開交往互動。其中，我國政府官員曾於 2004 年至 2006 年間

派員至尼泊爾、韓國、蒙古、斐濟參加 APF第 8屆至第 11屆

的年度會員大會；32007 年起則因 APF 論壇理事不接受我官

方代表與會而有所中斷。2011 年至 2019 年間，我國政府機

關中只有監察院仍持續爭取參加 APF會議，並得以參與每兩

年與 APF年度會員大會合併辦理之雙年研討會。4 

（二）人權會成立後與 APF互動情形 

人權會的成立過程， APF相當程度地參與其中。2017年

7 月，紐西蘭國家人權委員會前主席羅斯琳‧努南（Rosslyn 

Noonan）女士 即以 APF特使身分，與 2位國際專家一同來臺

協助評估我國設置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機構之各種

方案。2019年底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通過後，努南

女士與 APF法律及政策專家瓦德（Phillip Wardle）先生也在

                                      
3 2004年，監察委員趙榮耀、總統府與外交部共同組團赴尼泊爾參加 APF第 8屆年會

（原訂 2003年於斯里蘭卡召開，因故延後並改至尼泊爾舉行）；2004年，外交部另

安排無任所大使邱晃泉等赴韓國參加 APF第 9屆年會。2005年，外交部組團赴蒙古

參加 APF第 10屆年會。2006年，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率團赴斐濟參加 APF第

11屆年會。  

4 詳見「監察院組團參加「2019年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PF）雙年會議」報

告」（2019年 11月 8日）第 4頁至第 7 頁：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68&s=15039。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68&s=1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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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拜會監察院，針對監察院現行職權與即將成立國

家人權委員會之相關規劃進行座談。 

2020年 8月，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權會成立後，即在各項

人權工作推動上與 APF展開交流，並逐漸建立與亞太地區國

家人權機構的互動，相關重要活動紀錄包括： 

1. 2020年 11月，APF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Kieren 

Fitzpatrick）先生等人以視訊方式，與人權會成員分享

發展系統性國家詢查及擬訂策略計畫之經驗。 

2. 2022年 5月，人權會與 APF舉辦「高階對話（High-

Level Dialogue）」，就國家人權委員會之目標與優先

事項、與國際人權體系互動、與其他利益關係者合作

等主題進行深入交流。與會成員包括 APF 特使努南

女士、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及國際交流與能

力評估首席顧問皮普‧達根（Pip Dargan）女士，前菲

律賓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凱倫 ‧S‧葛梅茲－頓彼

（Karen S. Gomez-Dumpit）女士，以及韓國國家人權

委員會常任委員朴燦運（Chan-Un Park）先生。5 

3. 2022年 11月，人權會辦理「人權議題專題論壇」，獲

人權會邀請的 APF 請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穆雷

（Dnyaneshwar Manohar Mulay）先生代表參與，並就

                                      
5 詳見 2022 年 5月 18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新聞稿「國家人權委員會與 APF開展高階

對話 汲取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發展經驗 分享臺灣人權發展狀況」：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528&s=23691；2022 年 5 月 31日，APF

新聞稿「APF holds high-level dialogue with Taiwan’s NHRI」：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holds-high-level-dialogue-with-taiwans-nhri/。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528&s=23691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holds-high-level-dialogue-with-taiwans-n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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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在「實踐以人權為本的永續發展目標」

的角色發表演說。6 

4. 2023 年 5 月，APF 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領

導力服務首席顧問達根女士，以及能力培訓經理艾哈

邁德‧沙希德（Ahmed Shahid）先生以視訊會議方式，

與人權會幕僚洽談能力培訓計畫之相關規劃。 

5. 2023 年 7 月，APF 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來臺

拜會人權會，瞭解人權會制訂 2023-2026年中程策略

計畫內容，以及就未來有關國家詢查、人權侵害案件

調查、人權教育等議題之培訓及合作計畫交換意見；

並與人權會幕僚就上述議題續展開工作會議。7 

6. 2023年 9月，人權會首次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APF

第 28 屆年度會員大會及雙年研討會。代表團由陳菊

主委領銜，偕同王榮璋副主委、王幼玲委員、及田秋

堇委員率幕僚 4人赴印度參加會議，並與印度兒童權

利倡議者、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凱拉西‧沙提雅

提（Kailash Satyarthi）先生等人會晤交流。8 

7. 2023 年 11 月，人權會舉辦「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

                                      
6 詳見 2022 年 11月 25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新聞稿「國家人權委員會 2022人權議題專

題論壇圓滿落幕」：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9&s=1726。 

7 詳見 2022 年 7月 20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新聞稿「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 APF

秘書處主任 Kieren Fitzpatrick 拜會國家人權委員會 交流未來合作方向」：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9&s=6601。 

8 人權會訪印行程以及與 APF互動情形，詳見「國家人權委員會「赴印度出席 APF 

年度會員大會及雙年研討會」出國報告」（2024年 1月 2日公布）：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7&s=7123。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9&s=1726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9&s=6601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7&s=7123


    

11 

氣候變遷與人權—國家人權機構的角色」，邀請 APF

秘書處領導力服務首席顧問達根女士來臺參加，就

「APF針對氣候變遷所採取行動之工作方法」、以及

「強化國家人權機構之效能：監測、評估、問責與學

習」發表專題演說。9 

8. 2024年 2月，人權會幕僚與 APF秘書處主任費茲派

翠克先生及代理能力培訓經理沙希德先生進行視訊

會議，就人權會盼接受 APF 專業能力培訓課程、持

續參與 APF會議、及 GANHRI評鑑相關事宜交換意

見。 

9. 2024 年 4 月，人權會組團赴澳洲訪問，期間於雪梨

拜會 APF 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領導力服務

首席顧問達根女士、以及性別平等與能力培訓經理艾

莎女士，雙方就能力評估項目、合作培訓計畫、人權

會參加本次會員大會、以及與 GANHRI 聯洽等議題

展開交流。10 

10. 2024年 4月起，人權會幕僚開始參加APF線上課程，

並於 APF 會員機構之幕僚人員共同參與線上討論，

以增進人權知能及專業能力。授課科目涵蓋入門（如

人權概論等）及進階（如申訴處理等）內容。 

                                      
9 詳見 2023 年 11月 22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新聞稿「國家人權委員會舉辦人權發展國

際研討會 陳菊盼以人權為基礎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9&s=6784。 

10 人權會訪澳行程以及與 APF互動情形，詳見「國家人權委員會「赴澳洲考察訪視國

家人權機構團體」出國報告」（2024年 7 月 31日公布）第 61頁至第 69頁：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7&sms=12362&s=7121。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9&s=6784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77&sms=12362&s=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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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會議程 

9月 24日（星期二） 

年度會員大會第 1天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30 

APF論壇理事會議及年度會員大會 

（流程/討論議案實際依下列順序進行，與會議資料議程順序略有

差異） 

(1) 出缺席者確認 

(2) 議程確認 

(3) APF主席致歡迎詞 

(4) APF成果報告  

(5) 促進性別平等 

(6) 帳目審計 

(7) APF組織政策 

(8) APF有關衝突局勢的指引準則草案 

(9) APF成員獲得 GANHRI認證後的地位 

(10) 巴基斯坦入會申請 

(11) APF治理委員會選舉 

(12) APF第 30屆年度會員大會會議地點 

(13) GANHRI主席報告 

(14) 聯合國機構報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OHCHR、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DP） 

(15) 一般性事務 

(16) GANHRI治理委員會的 APF代表選舉 

(17) GANHRI評鑑小組委員會的候選成員選舉 

10:30 – 11:0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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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2:30 APF論壇理事會議及年度會員大會（續） 

12:30 – 14:00 午宴 

14:00 – 15:30 

APF與公民社會組織對話 

1. 印尼代表：柯爾尼利烏斯‧哈農（Cornelius Hanung） 

2. 尼泊爾代表：畢嘉雅·高塔姆（Bijaya Gautam） 

3. 韓國代表：羅賢斐/羅鉉弼（Hyun Phil Na） 

4. 泰國代表：尼爾‧拉瑪（Nir Lama） 

5. 亞洲人權論壇代表：瑪麗 ‧艾琳·D‧巴卡爾索（Mary Aileen D. 

Bacalso） 

15:30 – 16:00 茶敘 

16:00 – 17:00 APF論壇理事會議及年度會員大會（續） 

18:00 – 20:00 晚宴 

9月 25日（星期三） 

年度會員大會第 2天 

 全體會員與觀察員會議 資深幕僚會議 

09:00 – 10:30 

場次一：會員報告 

主持：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

主席阿卡（Rabiya Agha） 

(1) 東帝汶 

(2) 泰國 

(3) 斯里蘭卡 

(4) 卡達 

(5) 菲律賓 

場次一：能力發展之經驗交流 

(1) 歡迎與相互介紹 

(2) 介紹 APF能力發展途徑 

(3) 有關組織內部能力發展

策略與方法的個案經驗

分享 

(4) 交流挑戰與良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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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 11:00 茶敘 

 全體會員與觀察員會議 資深幕僚會議 

11:00 – 12:30 

場次二：會員報告 

主持：菲律賓人權委員會主席波

波-拉托克（Richard Palpal-Latoc） 

(6) 巴勒斯坦 

(7) 阿曼 

(8) 紐西蘭 

(9) 尼泊爾 

(10) 緬甸 

(11) 蒙古 

場次二：組織管理之經驗交流 

(1) 分享國家人權機構運作

經驗及衍生新興議題 

(2) 交流挑戰與良好實踐 

12:30 – 13:30 午宴 

 全體會員與觀察員會議 

13:30 – 15:30 

場次三：會員報告 

主持：尼泊爾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塔帕（Lily Thapa） 

(12) 馬來西亞 

(13) 吉爾吉斯 

(14) 韓國 

(15) 約旦 

(16) 印尼 

(17) 印度 

(18) 斐濟 

15:30 – 15:45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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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 17:15 

場次四：會員、觀察員報告 

主持：巴勒斯坦獨立人權委員會執行長德維克（Ammar Dwaik） 

(19) 巴林 

(20) 澳洲 

(2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2) 臺灣 

(23) 巴基斯坦 

17:15 – 17:3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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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權會代表團參與本屆 APF會議之現場情形 

本屆年會於曼谷萬豪蘇拉翁大飯店（Bangkok Marriott 

Hotel The Surawongse）舉辦。一般而言，年會係由 APF主席

主持，惟 APF 前任主席宋斗煥（Doo-hwan Song）先生作為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之任期於年會召開前（即 2024年 9

月 5日）便已屆滿，故其 APF主席之任期亦同時屆滿；在 APF

主席暫時懸缺的情況下，本屆年會首日（9月 26日）遂改由

APF 副主席、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庫南（Khunan 

Jargalsaikhan）先生擔任代理主席並主持會議。年會次日（9月

25日）則由首日選出的 APF新任主席、約旦國家人權中心主

席哈珊女士主持。 

依據 APF政策，年會盡可能採共識決方式做出決策。如

APF主席認為決議事項未取得共識，則採多數決方式決議，

此時只有論壇理事會「A」級會員機構有資格針對議程進行投

票，「B」級會員機構無權投票。又根據 APF 章程第 13.7 條

及APF年度會員大會之議事規則第4.3條有關觀察員之規定，

受到 APF論壇理事邀請的任何人士得參加會員大會；經主席

同意後得在會議上發言。 

（一）年度會員大會議案討論 

所有會員及觀察員之代表簡短自我介紹後，代理主席庫

南正式開始主持第 29屆年度會員大會，各流程之重點摘陳如

下：11 

                                      
11 詳細會議議程及資料已公開於 APF網站「APF 29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events/29th-apf-annual-general-meeting。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events/29th-apf-annual-general-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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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缺席者確認：首先，APF會員依 APF議事規則第 5.4條

規定，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法定出席人數（5 名以上）。其

次，針對APF秘書處依照APF政策已向相關聯合國機構、

GANHRI代表、希望成為 APF會員的國家人權機構以及

專家人士發出以觀察員身分列席會議之邀請，APF 會員

予以核可確認。  

2. 議程確認：就已事先發出並徵詢 APF 會員意見之會議議

程，由論壇理事予以確認通過。 

3. APF 代理主席致歡迎詞：代理主席庫南鼓勵所有會員及

觀察員多多交流，並感謝前主席宋斗煥對 APF的貢獻。 

4. APF 成果報告：由 APF 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Kieren 

Fitzpatrick）就 2023年 7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間

的工作執行情形進行報告，重要成果包含 APF 新版網站

及法律資源數位圖書館（APF Library）之上線；12另外也

依據 APF 會員共同訂定之「2022 年至 2027 年策略計畫

（Strategic Plan）」，就 4 大戰略目標及 14 項子目標（如

下）檢視推動情形。13 

(1) 讓更多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遵守《巴黎原則》並

                                      
12 詳見 2024年 9月 2日，APF新聞稿「APF launches new digital library to showcase 

NHRI resources」：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launches-new-digital-

library-to-showcase-nhri-resources。另，人權會亦受邀參與該計畫，並已向 APF提供

人權會英文出版品計 11份（截至 2024年 9月），詳見「APF數位圖書館」：

https://library.asiapacificforum.net/library/?q=（allAggregations:!t,filters:（country:

（values:!

（%2762dbm5zx6qw%27）））,from:0,includeUnpublished:!t,limit:30,order:desc,sort:creat

ionDate,treatAs:number,types:!

（%2760fa64d0aef4935d5a10ae5f%27）,unpublished:!f）。 

13 詳見會議資料「AGM Meeting Papers」第 9 頁至第 63頁。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launches-new-digital-library-to-showcase-nhri-resources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launches-new-digital-library-to-showcase-nhri-resources
https://library.asiapacificforum.net/library/?q=(allAggregations:!t,filters:(country:(values:!(%2762dbm5zx6qw%27))),from:0,includeUnpublished:!t,limit:30,order:desc,sort:creationDate,treatAs:number,types:!(%2760fa64d0aef4935d5a10ae5f%27),unpublished:!f)
https://library.asiapacificforum.net/library/?q=(allAggregations:!t,filters:(country:(values:!(%2762dbm5zx6qw%27))),from:0,includeUnpublished:!t,limit:30,order:desc,sort:creationDate,treatAs:number,types:!(%2760fa64d0aef4935d5a10ae5f%27),unpublished:!f)
https://library.asiapacificforum.net/library/?q=(allAggregations:!t,filters:(country:(values:!(%2762dbm5zx6qw%27))),from:0,includeUnpublished:!t,limit:30,order:desc,sort:creationDate,treatAs:number,types:!(%2760fa64d0aef4935d5a10ae5f%27),unpublished:!f)
https://library.asiapacificforum.net/library/?q=(allAggregations:!t,filters:(country:(values:!(%2762dbm5zx6qw%27))),from:0,includeUnpublished:!t,limit:30,order:desc,sort:creationDate,treatAs:number,types:!(%2760fa64d0aef4935d5a10ae5f%27),unpublished:!f)
https://library.asiapacificforum.net/library/?q=(allAggregations:!t,filters:(country:(values:!(%2762dbm5zx6qw%27))),from:0,includeUnpublished:!t,limit:30,order:desc,sort:creationDate,treatAs:number,types:!(%2760fa64d0aef4935d5a10ae5f%27),unpublishe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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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履行職權 

⚫ 讓更多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獲得正式認證 

⚫ 讓更多國家人權機構的法定職權符合《巴黎原

則》 

⚫ 讓國家人權機構受到保護，並免於報復威脅 

(2) 強化國家人權機構的能力，使其有效促進、保障及

因應人權問題 

⚫ 提升國家人權機構的運作能力 

⚫ 提升國家人權機構的領導力 

⚫ 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必要技能與專業知識 

⚫ 提升國家人權機構的技術能力 

(3) 提升國家人權機構在區域內及國際上的聲量 

⚫  提升會員在區域內及國際上的參與度 

⚫ 強化國家人權機構在因應區域性人權問題方面

的領導角色 

⚫ 讓國家人權機構成為公認的人權體系參與者 

(4) 強化 APF網絡的運作管理及會員參與 

⚫ 確保組織決策遵循良好的治理原則 

⚫ 確保管理系統、資源及技術上能有效支援團隊 

⚫ 確保工作成果被精準量化及宣傳 

⚫ 穩定經費來源 

其中，APF 於今年度活動報告之策略目標 3 之 2「強化

國家人權機構在因應區域性人權問題方面的領導角色」成果

中，亦提及與臺灣的互動：14 

(1) APF 受邀出席在臺北舉行的臺灣民主基金會 20 週年

紀念活動並發表演講。APF 於 2022 年榮獲臺灣民主

                                      
14 詳見會議資料「AGM Meeting Papers」第 40 頁及第 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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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亞洲民主人權獎。該活動由臺灣總統開幕，包

括本地和國際參與者的演講。在臺灣期間，APF也拜

會了臺灣人權委員會和重要民間團體。 

(2) 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23年 11月 22日至 23日在

臺灣臺北舉行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聚焦於國家人權

機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角色。許多國際及國家人權

機構代表均參加了此次研討會。APF參加並發表了 2

場專題演講，內容涉及 APF 對 APF 成員提供的

MEAL 支持以及 APF 在氣候變遷和環境權利議題上

的參與。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代表團翌（2024）年 4

月並赴澳洲訪問了 APF。 

5. 促進性別平等報告：由 APF 秘書處性別平等與能力培訓

經理法艾莎（Fasoha Aishath）就推動性別平等策略的工作

成果進行報告，15包括支持將性別主流化納入 APF秘書處

的運作，以及敦促 APF 會員推動性別主流化，如調查組

織內部是否在結構或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利因素，導致女性

難以出任高階職位。 

6. 帳目審計：請擁有 A級會員地位的 APF會員審計並通過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年度審計財務報告，並授權代

理主席庫南代表簽署該報告。 

7. APF組織政策：APF就行為準則、反恐政策、防範詐騙、

賄賂與貪污、風險管理、保護弱勢成年人方面擬定相關政

策，請理事會成員審查並採納。 

                                      
15 詳見會議資料「AGM Meeting Papers」第 64 頁及第 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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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PF有關衝突局勢的指引準則草案：APF會員於今（2024）

年 5月成立專門委員會，16就國家人權機構在衝突局勢中

應扮演何種角色起草相關指引原則。起草小組成員持續蒐

集案例與良好做法，並尋求與 GANHRI、其他區域網絡及

聯合國機構的協力，向 APF 成員報告工作進度。草案重

點摘陳如下：17 

(1) 衝突的背景與影響：衝突由多種因素引起，包括政治

分歧、社會不平等、歧視等，並且會導致嚴重的人權

侵犯。衝突對弱勢群體（如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

尤為有害。衝突所造成的社會、人力及經濟成本巨大，

因此需要積極的衝突預防措施。 

(2) 國家人權機構的角色與任務：國家人權機構是負責人

權保護的獨立機構，在衝突期間尤能發揮重要作用，

包括監測和記錄人權侵害行為、促進政府與各利害關

係人對話、協助預防衝突及促進和平解決。 

(3) 衝突前的措施： 

⚫ 監測人權狀況：積極監測衝突風險地區的社會動

盪和歧視，並提出預防措施。 

⚫ 培育人權文化：推動人權教育，減少歧視和仇恨

言論，促進社會寬容與和平。 

⚫ 盤點法律政策：研擬和建議政府修改可能加劇衝

                                      
16 成員包括韓國、澳洲、印度、印尼、約旦、韓國、蒙古、緬甸、菲律賓及斯里蘭

卡。 

17 詳見會議資料「AGM Meeting Papers」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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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政策和法律。 

⚫ 協調與合作：與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合

作，共同促進衝突預防。 

(4) 衝突期間的角色： 

⚫ 監測與調查：擴大對衝突地區的監測，調查非國

家行為者的人權侵害行為，並發布報告。 

⚫ 調停與促進對話：作為客觀調停者，協助各方進

行和平談判。 

⚫ 合作與支持：與聯合國、區域網絡和其他人權機

構合作，促進衝突的平和解決。 

(5) 衝突後的行動： 

⚫ 調查與補償：設立舉報系統，調查衝突期間的人

權侵害行為，並為受害者提供補救和賠償。 

⚫ 轉型正義：推動轉型正義，分析衝突根本問題，避

免重演，並確保受害者能夠訴諸司法。 

⚫ 建立和平與信任：協助社群重建，促進不同群體

之間的信任，減少衝突風險。 

(6) 合作與協調：在衝突後，國家人權機構應與真相與和

解委員會等機構合作，確保過程符合國際標準，並幫

助進行有效的調查與證據收集，支持轉型正義的司法

與和解進程。 

9. APF成員獲得GANHRI認證後的地位： GANHRI評鑑

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SCA）於前（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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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斯里蘭卡人權委員會從 A等降為 B等，APF因此於

去（2023）年年會上依章程規定，按 GANHRI 認證決議

將斯里蘭卡降為 B級會員。今（2024）年斯里蘭卡成功使

其 GANHRI評鑑從 B等升回 A等，APF因此於今年年會

上將斯里蘭卡升回 A級會員。 

10. 巴基斯坦入會申請：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之

GANHRI評鑑為 A級，經審查符合 APF之入會要求，獲

通過成為 A級會員。另，烏茲別克監察使公署之 GANHRI

評鑑為 B 級，其入會申請收錄於會議補充資料

（supplementary paper），經審查符合 APF 之入會要求，

獲通過成為 B級會員。 

11. APF 治理委員會選舉：含正、副主席及其餘 3 名委員，

共 5 人，任期皆為 2 年。APF 治理委員會並依各區域配

額（西亞 1名、東南亞 2名、北亞 1名、南亞 1名），由

各區域之會員選出代表委員。另，APF治理委員會之正、

副主席當選後，即分別自動成為 APF 之正、副主席。本

次選舉結果（任期皆為 2024年至 2026年）如下： 

(1) 主席：約旦國家人權中心主席哈珊（Samar Khaled al Haj 

Hassan）女士（西亞區域代表）。 

(2) 副主席：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席季若（Atnike Nova 

Sigiro）女士（東南亞區域代表）。 

(3) 委員：菲律賓人權委員會主席波波-拉托克（Richard 

Palpal-Latoc）先生（東南亞區域代表）、韓國國家人權

委員會主席安昌浩（Chang Ho Ahn）先生（北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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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阿卡（Rabiya 

Javeri Agha）女士（南亞區域代表）。 

12.  APF第 30屆年度會員大會會議地點：參選會員包含斐濟、

蒙古、韓國及約旦 4國，最終並由斐濟勝出；下屆 APF年

會暨雙年研討會將由斐濟人權與反歧視委員會主辦。該會

執行長樂瓦拉夫（Loukinikini Lewaravu）女士表示，斐濟

曾贏得 2006年 APF年會的主辦權，暌違多年後終於再次

雀屏中選；又提到 2006 年後，斐濟曾因國內局勢變化而

失去 A 等會員資格，經過多年努力以及 APF 在 2020 年

提供其能力評估（CA）等幫助後，在 2021 年重新取得

GANHRI 評鑑 B 等，希望透過舉辦明（2025）年年會的

機會，持續爭取 APF會員支持其恢復為 A等。 

13. GANHRI 主席報告：瑪莉安‧阿布都拉‧阿蒂雅（Maryam 

Abdullah Al Attiyah）女士18透過預錄影片分享 GANHRI與

APF 之合作，包含支持國家人權機構參與全球及區域人

權網絡，並請 APF成員予以瞭解注意。 

14. 聯合國機構報告：OHCHR強調鼓勵會員國依照巴黎原則

設立或強化國家人權機構，協助定期評鑑，並支持 APF會

員參與普遍定期審查（UPR）及國際條約機構活動。UNDP

關注邊緣群體的權利、企業對原住民土地的影響及騷擾，

同時也協助國家人權機構制定策略計畫，並就身心障礙者

人權、企業與人權及氣候變遷與人權等方面提供能力培訓。 

15. 一般性事務：現場播放 2部預錄影片，先由丹麥人權研究

                                      
18 阿蒂雅女士現亦為卡達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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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美洲人權及永續發展部主任席爾 ‧史蒂德森（Sille 

Stidsen）女士介紹捍衛權利之權利（right to defend rights）

的發展脈絡，並呼籲國家人權機構應捍衛日益緊縮之公民

空間。再由菲律賓人權委員會人權推廣處研究組組長雷門

得‧羅素埃洛（Raymund Rosuelo）先生分享如何提升國家

人權機構的監測角色，以及如何與公民社會組織合作。 

16.  GANHRI 治理委員會的 APF 代表選舉：GANHRI 治理

委員會由全球 4大區域（亞太、歐洲、美洲、非洲）各推

選 4個 A級機構代表、共 16個代表組成；各委員不可同

時兼任 GANHRI評鑑小組委員。APF主席自動以個人身

份成為 APF在 GANHRI的區域代表之一，任期 2年；其

餘 3個代表則由 APF會員選出、以機構身份擔任 APF在

GANHRI 的區域代表，任期 4 年。故約旦國家人權中心

主席哈珊女士於本屆年會當選 APF 新任主席後，即自動

成為 APF 在 GANHRI 的區域代表，其任期為 2024 年至

2026 年。其餘 3 個代表，則由先前已選出之澳洲人權委

員會與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澳、印 2國之任期皆為 2022

年至 2026年）、以及本屆年會新選出之巴基斯坦國家人權

委員會（任期為 2024年至 2028年）擔任。本次選舉結果

綜整如下： 

(1) APF 主席、約旦國家人權中心主席哈珊女士（經本次

選出，任期 2024年至 2026年，個人身份）。 

(2) 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經本次選出，任期 2024年

至 2028年，機構身份）。 

(3) 澳洲人權委員會（先前已選出，任期 2022 年至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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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機構身份）。 

(4)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先前已選出，任期 2022 年至

2026年，機構身份）。 

17. GANHRI評鑑小組委員會的候選成員選舉：GANHRI評

鑑小組委員會由全球 4大區域（亞太、歐洲、美洲、非洲）

各推選 1個 A級機構代表、共 4個代表組成，任期 3年；

各委員不可同時兼任 GANHRI 治理委員。目前 APF 在

GANHRI 評鑑小組委員會的代表為紐西蘭人權委員會，

其任期為 2024 年至 2027 年。本屆年會雖收到印度的提

名，但印度目前已是 GANHRI 治理委員之一，故與

GANHRI討論後決定將於下屆（2025年）APF年會再行

選舉 GANHRI評鑑小組委員會的候選成員。 

（二）APF與公民社會組織對話 

為促進國家人權機構與公民社會在保護、支持人權捍衛

者等方面之合作，APF於本屆年會首日（9月 24日）下午 2

時至 3時 30分，特別邀請印尼、尼泊爾、韓國、泰國及亞洲

人權論壇等代表蒞臨現場，分享各自關注的人權議題與挑戰，

並與在座的各國國家人權機構代表進行對話，以討論相關做

法及促進合作。 

亞洲人權論壇巴卡爾索（Mary Aileen D. Bacalso）執行長

首先提及亞洲人權論壇與亞洲關注國家人權機構 NGO 網絡

（Asian NGO Network on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NI）的工作重點，包括從 2007 年起持續發表國家人權機

構的表現評估報告，就獨立性、多元性、有效性、與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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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合作等方面提出評比，並以此推動倡議，敦促各國國

家人權機構提升對人權捍衛者的支持。2021年至 2022年間，

在吉隆坡舉辦人權捍衛者論壇，關注 13個國家的人權情況。 

印尼代表哈農表示，東南亞的公民社會組織面臨被貼上

「反政府」或「恐怖組織」標籤的壓力，強調國家人權機構

應提供跨國支持，以協助公民社會組織跨境運作。尼泊爾代

表高塔姆分享，該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就是透過公民社會組織

的倡議而成立的；尼泊爾公民社會呼籲國家人權機構強化其

透明度及可課責性，敦促其應例行性地向公民社會組織進行

諮詢並揭露內部資訊。 

泰國代表拉瑪表示，泰國公民社會組織與泰國國家人權

委員會的合作有逐步提升之趨勢，針對移工議題還開設了人

權捍衛者工作坊。韓國代表羅賢斐/羅鉉弼（音）則對於韓國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透明度、委員的選任及其對 LGBTQI+和死

刑議題的發言表達擔憂。 

APF秘書處費茲派翠克主任補充，APF亦設有人權捍衛

者工作小組，於今（2024）年 3月發表了首份報告；19並表示

APF部分會員如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即成立專責部門，負責

與公民社會團體聯洽溝通。部分在場與會的 APF會員也簡要

分享各自國內如何透過個別委員、工作小組、或定期開會等

方式，與公民社會組織進行互動，並關注何種議題等。 

例如，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分享，該會於 2021年臨時增

                                      
19 詳見「AP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orking Group: Annual Report 2023」：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resources/apf-human-rights-defenders-working-group-

annual-report-2023。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resources/apf-human-rights-defenders-working-group-annual-report-2023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resources/apf-human-rights-defenders-working-group-annual-repor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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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人權捍衛者專門委員會，由 6 個公民社會組織組成，可確

保國家人權機構與公民社會之溝通。約旦國家人權中心哈珊

主席則補充，因許多網路上有關人權的訊息未必正確，故國

家人權機構應與公民社會組織加強合作核實訊息的真實性；

而在撰寫 UPR 報告時，也必需與公民社會團體的影子報告

（shadow report）加強協調。 

（三）會員與觀察員發表 

APF 在其「2022 年至 2027 年策略計畫」中，將「性別

平等」、「環境與氣候變遷」、「人權捍衛者與公民空間」列為

3 大優先關注之議題。為鼓勵會員推動上述議題，APF 特別

於年會第 2日（9月 25日）規劃發表會，邀請會員及觀察員

從上述議題中擇一進行 10分鐘簡報，分享該國現況、國家人

權機構所採取之措施與所面臨之挑戰、以及對 APF有何建議

等，以促進各國間的交流與切磋。 

本次為臺灣首次在 APF年會上發表簡報，由高涌誠委員

代表，以英文報告人權會今（2024）年受理空服員職業工會

申訴案的調查成果，並分享後續敦促臺灣政府改善女性空服

員職場安全、及免於歧視性服儀限制的努力，20讓現場近 30

國代表了解臺灣對性別平等之重視。而在本次發表會上，各

國的報告主題也以性別平等佔比最高，足見性別平等在亞太

地區係亟待改善的人權議題。 

                                      
20 簡報詳見本報告「附錄 2」。簡報電子檔見 2024年 9月 30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新聞

稿」：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59&s=7099。完整調查報告詳見國

家人權委員會「多數國籍航空公司針對女性空服員之服儀規範似涉性別歧視等情案

調查報告 24NHRC-I01」：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8498&s=7050。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7459&s=7099
https://nhrc.cy.gov.tw/News_Content.aspx?n=8498&s=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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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 APF秘書處同意，人權會同仁亦透過網路轉播，

在臺收聽部分場次，從而了解各國人權發展情形。各國簡報

重點摘陳如下： 

1. 東帝汶人權與司法監察使公署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透過

憲法及相關法律，如反家庭暴力法及平等與反歧視促進法，

確保男女平等並賦權予女性。主要成果包括對警察、軍隊

和公民社會領袖進行性別平等意識的培訓，並持續監督性

別暴力行動計畫的執行。然而，傳統文化與資源限制等挑

戰依然存在，尤其在習慣法影響下，法律往往執行困難。

該署建議透過區域合作及 APF 的技術支援，深化經驗交

流與資源共享，以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全面落實。 

2. 泰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分享處理污染對人權影響之投訴、推

動公眾參與及改善政策的經驗。近期成果包括 Nabon 發

電廠計劃終止及 PM2.5 空污行動計劃改進。挑戰方面，

泰國跨境污染問題難以調查，且投資者未被要求依人權指

導原則進行盡職調查。該會建議加強東協區域協作，以促

進環境權利的保障。 

3. 斯里蘭卡人權委員會著重保護人權捍衛者和失蹤受害者

家屬的權利，並推動人權教育以建立人權文化；積極介入

對抗警方的恐嚇、司法壓迫及媒體抹黑，並向聯合國提交

報告。挑戰包括社會對政府缺乏信任及人權教育不彰。該

會呼籲 APF 提供區域合作和國際支援，以增強人權捍衛

者的保護機制。 

4. 卡達國家人權委員會分享推動女性權益之經驗與挑戰，儘

管女性在教育、科技和職場等領域之權益已獲得提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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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也有所改善，但傳統的父權觀念仍對女性造成限制，

尤其在婚姻、監護權及出國旅行等方面，許多女性依然需

依賴男性家屬的同意。 

5. 菲律賓人權委員會強調監禁制度的性別差異，指出女性囚

犯在監禁中面臨的特殊挑戰，如過度擁擠、性別暴力、衛

生與生理需求等問題。該會積極倡議並與國際組織合作，

推動女性囚犯的性別敏感處遇，也呼籲強化非監禁措施，

保障女性囚犯的尊嚴和權益，積極推動她們的社會再融入。 

6. 巴勒斯坦獨立人權委員會表示，自從去（2023）年年底以

色列加強對迦薩的打擊行動以來，許多巴勒斯坦的人權捍

衛者在軍事占領與封鎖下，面臨巨大的威脅與風險，包含

任意逮捕、行政拘留和暴力對待，導致公民社會空間嚴重

受限。該會在資源匱乏與衝突局勢下仍發揮韌性，盡力提

供人權捍衛者法律及心理等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持續記錄

侵害人權的行為，一方面爭取更多國際支持。 

7. 阿曼人權委員會關注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天氣影響，特別

提到阿曼在今（2024）年 4月的洪災中遭到巨大打擊。該

會在災前即監測政府相關措施，同時也與各級政府合作，

確認所有通報管道暢通，以支持所有利害關係人。在災後

則調查事故原因，並組織救援行動，為災民提供食物與水

等緊急物資。該會也呼籲政府為災民提供住房賠償，並強

調應特別保護兒童的安全。 

8. 紐西蘭人權委員會與聯合國婦女署合作，針對性別及薪資

差距進行研究，特別關注太平洋原住民、毛利人及白人勞

工之間的薪資差異。嗣後據此提出立法與政策建議，以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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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性別和種族之間的薪資差距，並成功促使紐西蘭政府於

2023 年啟動強制性別薪資報告制度，要求員工超過 250

人的公司公布薪資狀況。儘管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臨資

源不足和未涉及身心障礙者的薪資差距等挑戰。 

9. 尼泊爾國家人權委員會分享，尼泊爾政府於 2015年將保

障婦女基本權利納入憲法。在此背景下，該會內部實施性

別審計、彈性工時等措施，對外則依據憲法和永續發展第

5目標（SDG5）持續推動婦女權益，並成功促成該國政府

簽署人口販運議定書和加德滿都宣言，進一步保障性少數

群體的公民身分及相關權利。 

10. 緬甸國家人權委員會表示，緬甸自 1997 年加入 CEDAW

後，就積極參與推動性平政策，現已有婦女權益國家戰略

計畫（2023 年至 2032 年）。該會成員亦積極參與婦女事

務委員會與婦女倡議工作小組，透過演講、討論、婦女節

等活動提升性別意識，但仍面臨人力不足、缺乏區域合作

及性別偏見等挑戰，呼籲加強國際合作與支持。 

11. 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分享，該會每 2年都會提交性別平等

進展報告，至今已發表 17 份報告。該會已向蒙古國會提

出 19 項建議，包括提高女性政治代表性、保障婦女名額

等，並要求政府透過立法消弭職場性騷擾與暴力問題。挑

戰在於缺乏預算，致使該會的建議未能全面落實。該會期

待 APF 協助提升能力，尤其是在預算編列與性別平等執

行方面。 

12. 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致力於改善該國童婚問題，推動將法

定結婚年齡提高至 18 歲，但面臨文化、宗教、法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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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挑戰。該會目前試圖與政府和宗教組織合作，在各州

舉辦宣導活動，以提高各地社群對童婚、尤其是女童身心

健康等基本權利的認識。該會建議透過 APF 加強區域合

作及學習他國經驗，以加強倡議、改革之專業能力。 

13. 吉爾吉斯監察使公署分享，該署在去（2023）年就家暴、

公共交通與網路暴力等涉及性別不平等之問題發布報告，

並提出改善女性生育權等建議。目前努力方向包含推動修

法、監督家暴防治法案之執行、以及為家暴受害者提供支

持等。該署建議 APF 透過定期的線上和線下訓練，以及

加強重要訊息的即時共享和交流等方式促進合作。 

14.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呼籲將氣候變遷視為人權問題，該會

於 2022 年首次對此發表意見書，指氣候危機對人權構成

威脅，並建議政府改善相關法規。2023 年韓國憲法法庭

判決韓國政府未採取適當行動因應氣候變遷，開亞洲首例。

該會面臨之主要挑戰為政府與企業缺乏對氣候及人權之

重視，並建議 APF 加強會員間的跨政府合作，提供人權

與氣候危機的相關能力培訓與合作計畫。 

15. 約旦國家人權中心分享其去（2023）年的重要工作成果，

包含推動政治及公共行政環境的性別友善措施、提高女性

候選人的保障比例及其在國會的保障席次、讓女性在得以

保留約旦國籍的情況下與外國人結婚、以及推出新的家暴

防治計畫等。主要挑戰包括來自社會、傳統文化的阻力，

以及缺乏法律支持。 

16. 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觀察到，近年該國公民空間持續萎縮，

環境及企業人權捍衛者尤其易受威脅；該國的網路與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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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經常被濫用於打壓異議人士，人權捍衛者往往被誣

陷為假訊息散播者並遭到起訴。該會也分享其對人權捍衛

者的相關支持與保護措施，包括處理申訴、監測、提供法

庭之友意見、與政府機構協作等。 

17.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表示，在印度任何人均可向憲法法庭

提出公益訴訟，而公民社會則扮演重要角色。該會設有專

案組，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倡議、培訓與研究，以支持

公民社會力量的發展。同時印度的資訊公開法與人民請願

法等法律也進一步促進公民參與，強化對人權的保護。 

18. 斐濟人權與反歧視委員會分享其透過「由社群主導的人權

發展專案」，於該國偏鄉推動改善氣候變遷所導致之淡水

資源不足問題之經驗。此專案的工作方法強調社群內部的

草根賦權與能動性，增強其成員的人權知能，並學習如何

制定和執行行動計畫；同時也促進了更多政府與非政府組

織之間的合作。該會面臨之主要挑戰為人力、經費及技能

不足，並建議 APF 持續支持太平洋島國，促進區域合作

及資源分享。 

19. 巴林王國國家人權研究機構分享其推動環境權立法及國

家永續計畫之經驗，主要聚焦於廢棄物處理及海洋保育，

特別是非法使用底拖網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該所一方面透

過宣導，提高公民社會對環境議題的認識，並倡議廢棄物

分類及更環保的替代選擇；一方面也建議加強推動立法、

國際合作與科學研究。 

20. 澳洲人權委員會分享其推行之「積極義務」計畫，該計畫

促成之新政策要求雇主必需針對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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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和相關敵意環境採取適當措施；2022 年修法後，該會

進一步獲得對雇主進行調查、核發合規通知及執法之權限。

該會亦介紹其「您的發聲很重要」專案，該專案邀請澳洲

國人在網路上透過影音或文字分享自己的交織性歧視經

驗，並尤其注重聆聽 LGBTQI+、身心障礙者以及原住民

等弱勢群體的心聲，以完備職場性騷擾的防治措施。 

2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國家人權機構介紹其成立過程、職權及

主要工作目標等。該機構成立於 2021 年，為該國首個聯

邦獨立機構，主要業務包括處理人權申訴、監測人權狀況、

推廣人權教育及確保國內法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等。其策略

計畫包含保障及促進勞動人權、兒少及婦女人權、身心障

礙者人權、以及健康權。該組織也積極參與 GANHRI 及

APF 等國際人權體系以獲取經驗及合作機會，目前亦正

在為 GANHRI 評鑑做準備，今（2024）年 2 月曾派員至

馬尼拉參加相關工作坊。 

22. 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分享其針對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提出的申訴案進行調查之成果，指出國籍航空公司對女性

空服員的裙裝等服儀規範構成性別歧視，已違反 CEDAW。

人權會建議臺灣政府應督促航空公司提供褲裝制服選項，

並參照歐美等地做法，推動性別平等的服儀規範。此外，

對於空服員飛安訓練中裙裝制服可能增加的安全風險，人

權會亦提出關切，呼籲政府訂定符合性別平等與職業安全

的指引，協助企業訂立更合理的服儀規範。 

23. 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介紹，其職責涵蓋調查人權侵害

事件、監測與評估政府執行情形，並就政策提出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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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的重要工作目標包含消弭性別不平等和暴力，尤其關

注未成年女童過早結婚的問題，並積極推動婚姻年齡法案

的倡議，也設立救援專線等措施。該會也關注榮譽處決、

女性公民空間受限等問題，並曾向宗教保守團體呼籲不應

對女性施暴，同時亦呼籲加強區域間合作、分享良好做法，

以增進各國國家人權機構的成效。 

（四）資深幕僚會議 

年會第 2日（9月 24日）上午，APF除了鼓勵會員及觀

察員擇定議題發表各自國內做法與困難，也規劃在同時段舉

行平行會議，讓各會員及觀察員之資深幕僚進行非正式對話，

分享各組織在面對內部挑戰、委員換屆、培訓、資源及預算

限制等實務問題的因應對策。本次亦為臺灣代表團首次參加

APF資深幕僚會議，由鄒筱涵執行秘書代表人權會參加。會

議重點摘陳如下： 

1. 組織內部挑戰：多國代表提到與保守委員因理念不一

而產生衝突，政治環境不穩定也提升工作難度，某些

會員甚至面臨來自政府的威脅，但對人權工作仍抱持

堅定信念。 

2. 經驗分享與激勵：多國代表分享組織面對委員更換的

應對策略，並勉勵所有會員及觀察員在逆境中前進。 

3. 專業能力培訓：各國代表對培訓方法提出許多問題並

熱烈討論，包括如何有效對新進幕僚進行人權概念及

實務工作的培訓，以及如何因應培訓資源有限及語言

障礙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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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F支援：APF提供線上課程平臺，支持各國進行人

權教育。APF和澳洲代表表示欣願分享經驗和提供支

援，幫助他國國家人權機構克服培訓方面的挑戰。 

（五）重要交流成果 

本次係臺灣第 2次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加 APF年會，本

團此次亦完整觀摩所有議事過程，包括 APF治理委員會、下

屆 APF年會主辦國、以及 GANHRI治理委員會之選舉過程。

在本次 APF 副主席選舉中，臺灣更是首次受到 APF 邀請，

經本團指派由林文程委員擔任監票員。選舉結束後，團長陳

菊主委亦親自向當選 APF新任主席的哈珊女士道賀，並恭喜

取得 APF明（2025）年年會主辦權的斐濟代表樂瓦拉夫女士；

樂瓦拉夫女士也表達歡迎本會明年至斐濟參加年會。 

本團於會上積極把握發言機會，表達希望參與 APF性別

平等工作小組及提供回饋建議，並獲 APF肯定。APF秘書處

獲悉本團對「衝突局勢指引準則草案」之關注後，亦邀請人

權會提供 APF起草小組相關建議。 

此外，在本次年會上，本團更是首次代表臺灣參與專題

發表及資深幕僚會議，係臺灣參與國際人權體系之重大突破。

不但在會上獲得正式發表的機會，讓各國得以了解臺灣人權

發展現況，更強化與各國國家人權機構委員及高階幕僚的交

流網絡，對人權會未來推動國際合作等重要業務均大有裨益。 

本團也與紐西蘭、澳洲、韓國、馬來西亞、印尼、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等國家人權機構代表，以及 GANHRI和聯合國

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代表就外籍漁工、身心障礙權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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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議題進行交流；並傳達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仍致

力遵守國際人權公約，落實各公約與巴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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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晤政府及公民社會組織人員 

一、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本團於 2024 年 9月 26 日中午，與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張俊福大使、政務組及僑務組人員進行工作餐敘，聽

取張大使及辦事處人員就臺泰關係近年發展發表簡報，了解

臺商在泰國投資、臺灣國民赴泰國旅遊申請緊急救助、以及

辦事處在泰國推動僑教等情形。本團並感謝辦事處全體人權

在此行期間提供之各種協助，期盼未來能持續深化與泰國之

雙邊交流合作。 

 

二、亞洲人權論壇 

亞洲人權論壇成立於 1991年，旨在推動人權、民主與永

續發展；擁有來自 23 個亞洲國家的 85 個會員，是亞洲非政

府組織監督國家人權機構網絡（ANNI）的秘書處，並在聯合

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SOC）擁有諮詢地位。該組織總

部設於曼谷，並在日內瓦、雅加達和加德滿都設有區域辦公

室。其主要工作計畫包含： 

1. 國家人權機構計畫：協助亞洲 18國的非政府組織聯合

行動，推動國家人權機構遵守巴黎原則。 

2. 人權捍衛者計畫：2023年記錄了 788起侵害案件，並

為其中的 145 案提供援助，共幫助了超過 200 名人權

捍衛者及其家屬。 

3. 東亞與東協計畫：2023 年發表報告，監測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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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東南亞公民空間的影響，並支持東協人權機制

的發展。 

本團於 2024 年 9月 27 日上午赴亞洲人權論壇曼谷辦公

室，與巴卡爾索執行長及各專案計畫人員會晤，雙方延續 APF

年會期間的討論。巴卡爾索執行長指出，臺灣在亞洲地區相

對安全自由，適合做為緊急救助、安置及支持人權捍衛者的

據點。陳菊主委則期盼，未來人權會同仁能參與亞洲人權論

壇有關環境、氣候變遷、企業人權等議題之培訓課程，以增

進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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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綜整人權會此次赴泰國曼谷參加 APF 第 29 屆年度會員

大會、及訪問亞洲人權論壇之成果與經驗，針對未來在人權

促進與保障事務以及國際人權交流合作務業的推動上，代表

團成員心得與建議分敘如次： 

一、與 APF合作日趨深化，擴大國際雙邊/多邊交流 

2023年至 2024年，人權會與 APF在培訓課程、線上圖

書館及能力評估等方面之合作及研商日益密切，雙方幕僚已

建立常態性互動。人權會另亦持續積極與 APF個別會員透過

邀請對方派員來臺參加國際研討會、及研商簽署合作備忘錄

等方式強化交流成效及自身專業知能。 

人權會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與 APF年會亦趨常態化，未

來應可持續透過會員/觀察員工作成果發表會、及資深幕僚會

議等機會加強雙邊/多邊交流，亦可望進一步爭取參加 APF各

議題之工作小組及工作坊等活動；除能分享臺灣自身經驗，

亦能透過國際交流切磋、深耕對各議題之知能。鑒於與 APF

及其會員國之交流合作涉及多議題之長期耕耘、及多面向之

能力建構，有關未來參與 APF會議之規劃及準備建議如下： 

二、積極深化與 APF及其會員之合作 

（一）強化參與 APF 工作小組：人權會在此次年會中表達了希

望參與 APF 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的意願，並獲得肯定。未

來可以進一步積極參與APF內部工作小組（如性別平等、

衝突指引等），並主動提供專業建議或草案，增強臺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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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機構中的影響力。 

（二）推動跨國合作計畫：與具有共同關注議題之個別 APF 會

員發展雙邊/多邊合作計畫，如外籍漁工、身心障礙者權

利等領域。可倡議合辦專題研討會、培訓工作坊，或共同

發表研究報告、政策倡議，並凸顯臺灣在這些領域的政策

實踐與成果，提升臺灣在國際上作為人權推動者的形象、

以及在亞太區域內之影響力。 

（三）強化高層與國際機構互動：人權會高層與 APF 主席和其

他代表的親自交流（如向當選主席道賀），有助於建立與

關鍵人物的聯繫，未來宜促成此類高層交流定期進行，並

透過這些管道表達臺灣在全球人權體系中的角色與貢獻。 

（四）透過 APF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APF近期完成其線上資

料庫之架設，展示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之重要工作成

果，內容涵蓋各式人權主題報告、年度報告、策略計畫及

聯合國報告等豐富資料。未來宜善加運用，可做為推動相

關業務之參考；同時亦應持續從人權會出版品中擇定重

要者加以英譯並改寫，再請 APF 協助上架該圖書館，以

提升國際宣傳效果。 

三、爭取與聯合國體系互動之機會 

（一）加強與 GANHRI 交流：作為全球人權機構的協調網絡，

GANHRI 對各國國家人權機構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人

權會可透過 APF積極爭取更多與 GANHRI互動之機會，

展示臺灣在人權發展上的成就與挑戰，爭取更多國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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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理解和支持。 

（二）培養國際友臺力量支持人權會：儘管臺灣不是聯合國會

員國，但可透過與支持臺灣立場的國家人權機構合作，爭

取更多在聯合國平臺上發聲的機會，及參與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之議題推動。如針對跨國問題提出報告，協助推動

聯合國框架下的政策議題。 

四、強化專題發表及資深幕僚交流 

（一）持續積極參與專題發表：本次係臺灣在 APF 年會中首次

參與專題發表，這對提升臺灣國際影響力係重要之一步。

未來宜持續爭取更多專題發表機會，並配合人權會及

APF 雙方之策略計畫，將自身工作成果連結區域及全球

議題，與各會員及觀察員共同討論人權挑戰與解決方案。 

（二）強化幕僚層級之國際合作：參與資深幕僚會議可促使臺

灣在人權政策制定上之專業對話。未來應持續積極參與

此類幕僚會議，並與他國國家人權機構之核心幕僚建立

溝通管道與工作關係，以利推動雙邊/多邊之交流合作業

務。 

五、研議支持亞洲地區人權捍衛者 

APF及亞洲人權論壇均重視人權捍衛者及公民空間。鑒

於近年來亞洲多國公民空間所承受之打壓力道日益增加，許

多人權捍衛者及團體均認為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自由、安

全，並期盼臺灣能在亞洲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供人權

捍衛者更多保護與支持。惟臺灣並無難民法，短期內亦恐難



    

42 

以推進。如欲建立有效機制支持與保護亞洲人權捍衛者，將

面臨諸多挑戰，包含國內法律與政策之限制、以及外交與跨

國協作等難題。 

然而，援助外國之人權捍衛者對於強化臺灣人權外交、

及在亞洲地區之影響力及形象均有重大推進意義，故仍得考

量逐步發展保護機制；或可透過 APF及其會員汲取相關經驗

及國際資源，並建立合作關係，研議在臺灣國內法律框架及

政治、社會脈絡下的最可行方式。 

國內方面，可研議建立對話平臺，集合政府相關部門、

非政府組織、人權捍衛者及學者專家等各方利害關係人，共

同分享經驗、資源與資訊，討論如何應對當前的人權挑戰。

為提高社會對於人權捍衛者的認識與支持，亦可研議透過推

動人權教育、或舉辦國際論壇等活動進行宣導，讓大眾更了

解人權捍衛者所面臨之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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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1、行程照片及花絮 

 

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代表團成員（左起）：林文程委員、陳菊主任委員（團

長）、王幼玲副主任委員、高涌誠委員。 

 

年會首日（9 月 24 日），本團與 APF 代理主席、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

庫南先生（右 3）合影。 

 

年會首日進行議案討論時，林文程委員就 APF 有關衝突局勢的指引準則草

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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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首日，APF邀請公民社會組織代表與會員及觀察員交流。 

 

年會首日，林文程委員（左）受邀擔任本次 APF 副主席選舉之監票員，與

APF秘書處性別平等與能力培訓經理艾莎女士（中）、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

（右）共同監票。 

 

 
年會首日選舉結束後，陳菊主委恭喜約旦國家人權中心主席哈珊女士（右 1）

成功當選 APF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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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與 APF新任主席哈珊女士（左 3）合影。 

 

年會首日選舉結束後，陳菊主委向斐濟人權與反歧視委員會執行長樂瓦拉

夫女士（右 1）祝賀，恭喜斐濟成功贏得明（2025）年 APF年度會員大會暨

雙年研討會之主辦權。 

 

年會首日結束後，本團於歡迎晚宴上與 APF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右

3）、性別平等與能力培訓經理艾莎女士（左 3）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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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首日結束後，本團出席歡迎晚宴。 

 

本團與菲律賓人權委員會代表團合影，包含主席波波-拉托克先生（右 3）、

委員杜馬爾帕（Faydah Maniri Dumarpa）女士（右 2）、及委員埃普雷斯（Beda 

Angeles Epres）先生（左 1）。 

 

 
本團與紐西蘭人權委員會準首席人權委員瑞恩波（Stephen Rainbow）先生

（中）合影。按：瑞恩波先生嗣於 2024年 11月正式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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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與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安昌浩先生（左 3）合影。 

 

陳菊主委（左）、鄒筱涵執行秘書（右）與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阿

卡女士（中）合影。 

 
年會第 2日（9月 25日）上午，鄒筱涵執行秘書（前排右 4）代表人權會首

次參與 APF資深幕僚會議，會後並與各會員國代表及 APF秘書處性別平等

與能力培訓經理艾莎女士（前排左 1）等人合影。21 

                                      
21 圖片出處：2024 年 9月 30日，APF新聞稿「APF welcomes new Chairperson and 

NHRI members at 29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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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第 2 日下午，高涌誠委員（左 1）代表人權會首次於 APF 年會上發表

簡報，分享人權會 2024年受理空服員職業工會申訴案之調查成果。講臺座

席（左起）為：該場次主持人巴勒斯坦獨立人權委員會執行長德維克（Ammar 

Dwaik）先生、APF新任主席哈珊女士、APF秘書處主任費茲派翠克先生。 

 

年會第 2日下午，高涌誠委員代表人權會首次於 APF年會上發表簡報。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welcomes-new-chairperson-and-nhri-members-

at-29th-annual-general-meeting。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welcomes-new-chairperson-and-nhri-members-at-29th-annual-general-meeting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news/apf-welcomes-new-chairperson-and-nhri-members-at-29th-annual-general-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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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第 29屆年度會員大會於泰國曼谷圓滿辦竣，全體會員及觀察員代表於

閉幕式後合影。按：陳菊主委為前排左 5。 

 

年會期間，本團準備「臺灣人權會彩虹徽章」等宣導品致贈各國與會代表，

彰顯臺灣對於保障 LGBTQIA+人權之重視。 

 

9 月 27 日上午，本團訪問亞洲人權論壇曼谷辦公室，與執行長巴卡爾索女

士（左 5）及各專案計畫人員交流；陳菊主委致贈巴卡爾索執行長「人權會

平等琉璃座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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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2、人權會空服員服儀性別歧視調查案簡報 

本次為臺灣首次在 APF 年會上發表簡報，由高涌誠委員

代表，以英文報告人權會 2024 年受理空服員職業工會申訴案

的調查成果，並分享後續敦促臺灣政府改善女性空服員職場安

全、及免於歧視性服儀限制的努力，讓現場近 30 國代表了解

臺灣對性別平等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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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3、APF會員機構列表 

序號 LOGO 機構名稱 
會籍型態 

評鑑/更新年份 

1  

 

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 

Afghanist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會籍中止 

2022 

2  

 

澳洲人權委員會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正式會員 

A / 1996 

3  

 

巴林王國國家人權機構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Kingdom of Bahrain 

副會員 

B / 2016 

4  

 

孟加拉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Bangladesh 

副會員 

B / 2011 

5  

 

斐濟人權與反歧視委員會 

Fiji Human Rights and Anti-

Discrimination Commission 

副會員 

B / 2022 

6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ia 

正式會員 

A / 1996 

7  
 

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 

Indonesi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正式會員 

A / 1996 

8  

 

伊拉克人權高級委員會 

Iraqi 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正式會員 

A / 2016 

9  
 

約旦國家人權中心 

Jordan 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正式會員 

A / 2007 

10  

 

哈薩克國家人權中心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of Kazakhstan 

副會員 

B / 2014 

https://www.komnasham.go.id/
https://www.nchr.org.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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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LOGO 機構名稱 
會籍型態 

評鑑/更新年份 

11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Korea 

正式會員 

A / 2002 

12  

 

吉爾吉斯共和國監察使公署 

Ombudsman of the Kyrgyzstan 

Republic 

副會員 

B / 2018 

13  
 

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正式會員 

A / 2002 

14  
 

馬爾地夫人權委員會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the 

Maldives 

副會員 

B / 2007 

15  

 

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ongolia 

正式會員 

A / 2001 

16  

 

緬甸國家人權委員會 

Myanmar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副會員 

B / 2012 

17  

 

尼泊爾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Nepal 

正式會員 

A / 2000 

18  

 

紐西蘭人權委員會 

Te Kāhui Tika Tangat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正式會員 

A / 1996 

19  

 

阿曼人權委員會 

Om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副會員 

B / 2013 

20  
 

巴基斯坦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of Pakistan 

正式會員 

A / 2024 

https://suhakam.org.my/
https://hrcm.org.mv/dv
https://nchr.gov.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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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LOGO 機構名稱 
會籍型態 

評鑑/更新年份 

21  

 

巴勒斯坦獨立人權委員會 

Palestin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正式會員 

A / 2004 

22  

 

菲律賓人權委員會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正式會員 

A / 1996 

23  

 

卡達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Qatar 

正式會員 

A / 2005 

24  

 

薩摩亞監察使公署 

Ombudsman of Samoa 

正式會員 

A / 2016 

25  

 

斯里蘭卡人權委員會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Sri 

Lanka 

正式會員 

A / 2024 

26  

 

泰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Thailand 

正式會員 

A / 2022 

27  

 

東帝汶人權與司法監察使公署 

Provedor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of Timor Leste 

正式會員 

A / 2007 

28  

 

烏茲別克監察使公署 

Ombudsman of Uzbekistan 

副會員 

B / 2024 

資料來源：APF網站：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members。 

https://www.asiapacificforum.net/members
https://ombudsman.uz/en/

